 硚口区行政执法监督员选聘公告

为扩大行政执法监督覆盖面和社会参与度，规范行政执法行为，推进法治政府建设，根据《武汉市市级行政执法监督员工作规则》，硚口区司法局拟面向社会公开选聘行政执法监督员。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：

一、选聘范围

（一）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以及具有一定社会影响力的知名人士；

（二）专家学者、法律工作者、新闻媒体工作者、社区工作 者 ；

（三）企业界、行业协会代表；

（四）曾从事相关岗位，有行政执法经历，熟悉行政执法业务的退休人员及其他符合条件的社会人士。

二、选聘条件
（一）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，年满十八周岁、原则上不超过六十五周岁，在本市连续居住或者工作三年以上，身体健康；
（二）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，具有较强的法治意识和监督意识；

（三）具备与履行职责相应的工作能力，未因犯罪受到过刑事处罚，无治安处罚或者党纪政务处分记录，未被列为失信联合惩戒对象；

（四）公道正派，品行良好，具有较广泛的群众基础，热心参与群众监督工作。

三、工作职责

（一）按照区司法行政机关的日常、专项工作安排，参加行政执法监督、行政执法检查、执法案卷评查、规范性文件审查备案等活动；

（二）根据掌握的行政执法机关执法队伍建设和法定职权 情况，提出行政执法问题和建议；

（三）承担区司法局安排的培训、课题研究等其他行政执法监督活动。

四、工作纪律

（一）实事求是、客观公正、及时准确地记录、反映发现 的违法行政执法问题和有关情况；

（二）不得干扰、妨碍行政执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开展行 政执法公务活动，损害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；

（三）保守国家秘密、工作秘密，不得泄露因履行职责掌 握的卷宗材料、商业秘密、个人隐私等信息；

（四）不得以监督员名义参与无关行政执法监督的社会活 动；不得接受可能影响公正履职的宴请等；不得利用监督员身 份谋取不正当利益。

五、聘任期限
硚口区行政执法监督员聘任期为三年，聘任期届满可续聘；未续聘的，自行解聘。

六、报名方式
（一）报名时间：2026年3月1日至3月10日。

（二）采取个人自荐、单位推荐或特别邀请三种方式。请填写《行政执法监督员登记表》（附件1），将表格和相关证明材料（公民身份证、学历学位证书、职称证明等复印件）通过邮寄提交区司法局，并将电子版发送至电子邮箱。

1.邮寄地址：武汉市硚口区长安路27号硚口区司法局行政执法监督科；

2.电子邮箱：qkxzzfjd@163.com，联系电话：83350532。

七、资格审查
区司法局对应聘人员信息进行资格审查，择优确定聘用人员。

八、公示和聘用
经审查确认后的拟聘人员名单，区司法局通过区政府门户网站公布，公示期满无异议的，颁发聘书和证件。

附件：1.行政执法监督员登记表

      2.诚信承诺书

武汉市硚口区司法局    
2026年2月26日     
附件1

行政执法监督员登记表
	姓  名
	
	性  别
	
	出生年月
	
	

	民  族
	
	籍  贯
	
	政治面貌
	
	

	文化程度
	
	专业领域
	
	

	身份证号
	
	工作单位
	

	现任职业及职务
	
	通讯地址
	

	移动电话
	
	电子邮箱
	

	工作履历
	

	执法监督擅长领域
	

	单位审核意见
	

	区司法

行政机关

审核意见
	


附件2

诚信承诺书

请报名者认真阅读以下事项，如无异议，请签字确认：

    1.本人已阅悉《武汉市市级行政执法监督员工作规则》全文，知晓行政执法监督员工作属于志愿服务活动。出于对行政执法监督工作的热心支持，本人自愿报名并会积极参加各项监督活动。

2.本人符合行政执法监督员的条件，遵纪守法，从未有违法犯罪和不良信用记录。

               本人签名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